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違禁物品、危險物品分類表（附件）

違禁物品（違反國家法律規定之物品）危險物品（違反監所及候訊

室戒護安全規定之物品）

1、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

 

   古柯鹼等及其相類製品。

2、第二級毒品：罌粟、古柯、大麻、

   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MDM

A

及其相類製品。

3、第三級毒品：西可巴比妥、異戊巴

   比妥、納洛芬、愷他命及其相類製

   品。

4、第四級毒品：二丙烯基巴比妥、阿

   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

5、槍砲：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

   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

   步槍、馬槍、鋼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槍、魚槍及其他

   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各式

   槍砲。

6、彈藥：前項各式槍砲所使用之砲彈、

   子彈及其他具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

   類炸藥、爆裂物。

7、刀械：武士刀、手杖刀、鴛鴦刀、

   手指虎、鋼（鐵）鞭、扁鑽、匕首、

1、美工刀、瑞士刀、剪刀、

   釘類、迴紋針、刀片及相 

   類物品方。

2、玻璃、鏡片、陶瓷類。

3、繩。

4、打火機。

5、調味包（含乾燥劑）。

6、汽油。

7、鑰匙。

8、皮帶、鞋帶。

9、眼鏡。

10、戒指。

11、項鍊。

12、手錶。

13、手機。

14、飾物。

15、不明藥物。

16、電池（鋰電池）。

17、腐蝕性液體（硫酸、鹽

    酸、硝酸等）。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非法正當使用具有殺傷力之刀械。


